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53號

原      告  林麗娟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王韋凱

被      告  郁利貿易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洪玉祥

訴訟代理人  張宇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台北福華大飯店（

　　下稱福華飯店）租賃1樓櫃位設置服飾專櫃（下稱系爭專櫃)

　　，銷售女用服飾，並於民國112年12月5日僱用伊為服飾銷售

員，約定伊每月底薪為新臺幣（下同）2萬8000元，伊僅簽

員工保密合約書，並未簽訂定期勞動契約。嗣系爭專櫃租賃

到期，被告規劃於113年1月31日撤櫃，卻未事先通知伊，即

將伊資遣，被告應依2個月薪資計算給付伊資遣費4,933元，

及開立「非自願離職書」予伊。

(二)被告對伊提出「銷售營收額以20萬元為分界，20萬元以內，

伊可獲得2%作為業績獎金；超過20萬元部分，伊可獲得3%業

績獎金」之業績獎金計算方式（下稱系爭業績獎金約定），

並未說明需另扣除營收以外之稅費後才予核發，則伊於112

年12月5日至同年月31日達成總營收58萬9639元，依上開約

定計算伊之業績獎金應為1萬5689元【＝20萬元×2%＋（5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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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9元－20萬元）×3%】，被告卻以較低之總營收56萬2466

元計算，僅撥付1萬4874元業績獎金予伊，少付815元。復伊

　　於113年1月1日至同年月31日達成總營收140萬3984元（下稱

　　系爭113年1月總營收），依上開約定計算伊之業績獎金應為

　　4萬0120元【＝20萬元×2%＋（140萬3984元－20萬元)×3%】

　　，被告卻以：同事以錯誤價格（下稱錯價）售出商品，歸責

於伊，自總營收扣1萬9260元；顧客使用福華飯店抵用券買

系爭專櫃商品而減少營收轉嫁由伊承擔，自總營收扣1,500

元；扣營收以外之稅費等名目苛刻，最後以總營收130萬518

6元計算，僅撥付3萬7156元業績獎金予伊，少付2,964元。

(三)被告系爭專櫃於113年1月8日舉辦促銷活動，原規劃「商品

售價1萬元以上且成交價大於原訂價3折以上之商品」，顧客

每消費1萬元，即可折抵600元，惟被告亦需參與福華飯店同

　　步舉行之促銷活動，致商品有雙重折扣之優惠，故被告促銷

活動改為僅按福華飯店要求之條件辦理，取消提供顧客上開

折抵600元之規劃，改作為員工額外的業績獎金（下稱額外

獎金），於月底統計績效時兩造均分，因情形特殊，歷次商

　　品售出前，伊均有向被告請示確認售價、折數，並獲同意後

　　才售出，則依系爭113年1月總營收計算額外獎金為2萬2200

元，兩造均分後伊應得1萬1000元，被告僅分別給付3,072

元、1,200元予伊，仍有6,828元未支付。爰依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1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

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資遣費，依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請

求短少之業績獎金及額外獎金，依勞基法第19條規定、就業

保險法第25條第3項規定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等語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5540元（＝資遣費4,933元＋

業績獎金815元＋2,964元＋額外獎金6,828元），及自113年

2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以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2年12月5日至113年1月31日（共58天）

擔任伊與福華飯店封館特拍合約檔期之短期銷售人員。伊於

104徵才網站載明職缺為福華名品封館檔期銷售，原告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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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遞履歷應徵此職缺，面試時伊清楚明確說明此職缺為短約

封館檔期銷售，勞雇關係至檔期結束，並詳細說明薪資、獎

　　金制度，薪資說明（下稱系爭薪資說明）一式兩份，載明業

　　績獎金核算標準，業績認列是以未稅團績（即團體業績扣除

5%營業稅），並扣除福華飯店cashback（即活動回饋）廠商

不得請款之金額，經原告詳閱且同意並親簽，兩造各留存一

份，勞動條件經雙方合意，此拍賣檔期定期勞動契約即成

立，伊於113年1月8日通知原告確切撤櫃時間為113年1月31

日晚上8時，並接獲原告收訊回覆，故113年1月31日伊與福

華飯店拍賣合約到期，兩造之勞雇關係亦終止，非屬資遣，

伊無支付資遣費之責任，原告要求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

亦與實際離職事由不相符。又原告於113年1月8日電話中向

伊提出，當月系爭專櫃自辦萬送600元促銷活動，原告若未

依該促銷活動送出優惠，希望從中分得部分，伊本可斷然回

絕，然考量勞雇融洽為要，且此不合理法特例將隨短拍檔期

結束而止，就勉為其難接受原告請求，並就原告要求此額外

獎金定案為：600元須先扣除讓價（即客人殺價），伊實際

　　多入帳（利潤）部分（即扣除福華抽成20%〜25%，伊始有利

潤），原告可分得該利潤一半（下稱系爭額外獎金約定）。

系爭專櫃因為短天期檔期拍賣，未如正櫃配有電腦，而係改

為櫃員手寫銷售日報，再由公司內勤人員依報表輸入POS系

統，特拍商品並貼色標以區分折扣，且由系統鎖定折扣，

讓、溢價清楚可辨。伊已依系爭薪資說明及系爭額外獎金約

定給付原告業績獎金及額外獎金，並無短少，純為原告個人

主觀認定致計算偏差等語。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

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

事實、權利消滅事實與權利排除事實負有舉證責任。

(二)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為定期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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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

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

不定期契約，勞基法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本法第9條第1

項所稱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依下列規定

認定之：一、臨時性工作：係指無法預期之非繼續性工作，

其工作期間在6個月以內者。二、短期性工作：係指可預期

於6個月內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三、季節性工作：係指受

季節性原料、材料來源或市場銷售影響之非繼續性工作，其

工作期間在9個月以內者。四、特定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

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超過1年者，應報請

主管機關核備，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有明文。勞基法所

稱「非繼續性工作」係指雇主非有意持續維持之經濟活動，

而欲達成此經濟活動所衍生之相關職務工作而言。又依勞基

法之立法原旨，該法第9條所稱「短期性工作」是謂工作標

的可於預見期間完成，完成後別無同樣工作標的者（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89）台勞資二字第0011362號書函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2月5日僱用其為服飾銷售員，招聘及

面試時未告知其福華飯店檔期起訖日期，且於112年11月17

日先派駐其在新光三越A4館工作，撤櫃通知不代表資遣或工

作契約期滿，被告應依勞基法第17條、第19條、勞退條例第

12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規定給付資遣費4,933

元、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予其云云，被告雖不爭執有於

112年12月5日僱用原告擔任系爭專櫃銷售員之事實，惟原告

其餘主張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則查：

　⑴原告主張上開事實，固提出員工保密合約書、2家百貨公司

（SOGO、福華）月休班時注意事項暨「百貨櫃員工工作簡要

　　說明」2份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3、219至225頁），並稱

　　：被告錄取伊，說要簽員工保密合約書，伊就簽了；伊提出

另2份資料是要說明被告從來沒有正式的書面契約說明工作

起訖日期等語（見本院卷第273至274頁），惟原告前揭所提

資料僅得證明原告任職期間負有保密義務及工作時應注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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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等情，尚難執此逕認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內容。而就被告抗

辯兩造間為定期勞動契約，契約至系爭專櫃檔期結束即終止

部分，據被告陳稱：伊都會與百貨公司簽意向書，百貨公司

再補給伊特賣活動申請書臨時合約，伊應該是簽意向書後再

在104網站放應徵福華名品1樓專櫃封館檔之資料，面試時會

說明福華跟伊簽2個月封館合約，112年12月和113年1月，並

解說薪資如系爭薪資說明，兩造沒有正式書面，但面試時有

說明是福華的短期銷售，到檔期結束就結束，跟正式的櫃位

不一樣；原告來應徵福華封館銷售，但原告應答流暢，也在

精品店待過，剛好伊在新光三越A4館有新櫃位，所以詢問原

告意願，派駐任職，但原告從11月17日上班2、3天，說完全

沒有人潮，不想做，所以先斷開，先把新光三越A4館工作結

束掉，維持原本應徵福華封館檔期銷售，所以才會在12月依

短期銷售之職缺到福華飯店上班，系爭專櫃是12月5日正式

開賣，才有刷卡紀錄，所以原告銷售職務就是維持福華封館

檔期銷售；因福華113年2、3月檔期已給別人，所以依短期

合約113年1月31日要撤櫃，伊有通知原告等語，並提出福華

名品特賣活動申請書（臨時合約）、104網站應徵資料、對

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81至183、273至275

頁），復觀諸上開資料，可知被告與福華飯店係就112年12

月1日起至113年1月31日止在1樓專櫃特賣進口女裝簽約，簽

約後被告在104網站上應徵職務為：福華名品1樓名品專櫃封

館檔-銷售高手-義大利精品，被告亦有於113年1月8日以訊

息通知原告撤櫃日期係113年1月31日晚上8時，原告對該訊

息回覆「了解」等語等情，佐以原告當庭陳稱：被告錄取伊

要去他們的櫃點福華賣衣服等語（見本院卷第273頁），堪

認兩造係就被告在福華飯店系爭專櫃之短期特賣檔期成立定

期勞動契約，被告此部分所辯，核屬可採。又原告雖以被告

先派駐其在新光三越A4館主張非定期契約云云，然觀諸原告

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異動查詢資料（見本院卷第127頁），原

告於112年11月17日經雇主即被告提繳退休金，於同年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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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停繳，復於同年12月5日雇主即被告再提繳退休金，於

113年1月31日停繳等情，核與被告上開當庭所陳內容相符，

原告當庭亦稱：（問：新光三越A4館工作是你主動跟被告說

人潮太少不想做）是，新光三越A4館被告也是6個月就結束

掉，並非長期櫃位等語（見本院卷第275頁），足認兩造就

新光三越A4館之勞動契約應已在112年11月21日合意終止，

且與原告原本應徵之系爭專櫃工作並無關係，原告主張兩造

間成立不定期之勞動契約云云，委無可取。

　⑵依上所述，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為定期契約，自應於契約期

間屆滿之113年1月31日而失效。而依勞基法第18條規定，定

期勞動契約期滿離職者，不得向雇主請求資遣費，故原告依

法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4,933元。

　⑶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

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

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

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

職，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

件原告是因定期勞動契約期滿而離職，已如前述，並不符合

就業保險法所稱非自願離職的情形，原告亦稱被告沒有勞基

法第11條終止勞動契約之情況等語（見本院卷第245頁)，故

原告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亦無所據，應予駁回。

(三)原告請求業績獎金及額外獎金差額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系爭業績獎金約定、兩造約定之額外獎金

內容給付，短少給付其112年12月業績獎金815元、113年1月

業績獎金2,964元及額外獎金6,828元云云，固提出112年12

月及113年1月薪資單、存摺內頁、兩造對話截圖、113年1月

份銷售日報表（下稱系爭日報表）、銷售日報等件為證（見

本院卷第129至167頁），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則查：

　⒈被告不否認兩造有約定：銷售營收額以20萬元為分界，20萬

元以內原告可獲得2%作為業績獎金，超過20萬元部分原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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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3%作為業績獎金之內容，但抗辯前揭約定之業績即銷售

營收額係以「未稅團績（即團體業績扣除5%營業稅），並扣

除福華飯店cashback（即活動回饋）廠商不得請款之金額後

計算之，業據被告提出系爭薪資說明為證（見本院卷第281

至283頁），原告亦自承被告所提系爭薪資說明上「林麗娟

　　」之簽名為其親簽之事實，原告雖稱：當天要教育訓練，有

跟伊講別人薪資2萬6000元，伊2萬8000元，也跟伊講2%、

3%，但沒有講未稅、CB卷，不能轉嫁到員工身上等語，然觀

諸原告當庭提出其留存之薪資說明，除最下方無「閱畢簽章

欄」，其餘內容均與被告提出系爭薪資說明之內容相同，而

系爭薪資說明上就業績獎金部分已記載：「(未稅團績.扣除

CB...不得請款之金額)」、「2%(~20萬)3%(20萬~)」、「Ca

shBack扣除率：依櫃點.檔期規範、「DH/A4：CB-2%、HW：

CB-券*50%..(依館方規範)」、「讓價扣除率：依現況」等

內容，核與被告所述相符，而系爭薪資說明既為原告所簽並

留存一份，佐以原告有多年銷售服飾之經驗，實難對被告抗

辯之業績獎金計算方式諉為不知，是被告所辯，實非空言。

復兩造既以團體業績計算業績獎金，原告亦不否認系爭專櫃

除其尚有另名銷售員，則不論團體中何成員發生錯價，被告

在計算團體業績時扣除該部分營收，自難認有何原告主張之

苛扣情事。又被告就渠已依系爭薪資說明方式計算原告112

年12月、113年1月之業績獎金並給付原告等情，業據被告提

　　出原告之薪資條（附業績獎金說明算式）、福華業績表、錯

　　價之POS系統截圖、門市銷售收款日報表、對帳單、113年1

月5日銷售日報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89至197、373至381

頁），並以書狀及當庭陳述明確，核屬有據，堪可採信。原

告就其主張被告短少給付業績獎金，未能舉證證明主張，此

部分請求自無理由。　

　⒉原告主張額外獎金部分，據原告陳稱：當時伊在電話裡和被

告訴訟代理人講：因為公司要給客人買萬送600元，伊們對

分，這個條件是在3折以上才有算，所以伊提出證7即系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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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本院卷第139至140頁）的計算方式，就是依照此約定

來算等語（見本院卷第363頁），而被告不否認原告有於113

年1月8日電話中提出上開要求，惟辯稱：系爭專櫃商品有色

　　標，有3至6折，當月的促銷活動是消費單筆滿萬送600元(累

贈)，600元可現抵，但3折的商品因為很低了所以不列入計

算，電話中伊有跟原告說要扣除讓價，讓價是指給客人額外

折扣，如原告系爭日報表(9)原定價是5萬5200元，公司電腦

已鎖價是5折商品，但原告以4折成交，如果當初原告以5折

賣2萬7600元，萬送600元活動可以送客人1,200元，這1,200

元要扣除福華飯店的抽成，才是伊實際多拿到的金額，原告

以4折賣2萬2080元，根本就沒有多賣，這筆可以算業績，但

不能算分潤，因為被告沒有「潤」，所以原告沒得分等語

（見本院卷第363頁），又被告就渠已依上開說明方式計算

原告113年1月額外獎金並給付原告等情，提出前揭薪資條、

臨時合約、溢收對照清單說明（附折扣異動、讓價金額）、

POS系統截圖（標註折扣異動、讓價金額)）銷售日報等件為

證（見本院卷第181、297至355頁）；復觀被告前提出渠與

福華飯店之臨時合約確有記載「正品、9折、8-6折、5折

(含)以下、特價品」等不同商品之抽成數，是被告所辯，實

屬有據。原告就其主張被告未說明額外獎金有前揭讓價、扣

抽成之情形，而應依其所提系爭日報表之計算方式計算額外

獎金等節，僅稱：當時是電話講的等語，未能提出證據證明

此部分主張為真實，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短少之額外獎金

6,828元，亦屬無據，無從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17條、第19條、第21條第1項、

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等規定，請

求被告應給付資遣費4,933元、業績獎金及額外獎金共計1萬

5540元，及自113年2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以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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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六、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顧仁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葉佳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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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53號
原      告  林麗娟


訴訟代理人  王韋凱
被      告  郁利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玉祥
訴訟代理人  張宇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台北福華大飯店（
　　下稱福華飯店）租賃1樓櫃位設置服飾專櫃（下稱系爭專櫃)
　　，銷售女用服飾，並於民國112年12月5日僱用伊為服飾銷售員，約定伊每月底薪為新臺幣（下同）2萬8000元，伊僅簽員工保密合約書，並未簽訂定期勞動契約。嗣系爭專櫃租賃到期，被告規劃於113年1月31日撤櫃，卻未事先通知伊，即將伊資遣，被告應依2個月薪資計算給付伊資遣費4,933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書」予伊。
(二)被告對伊提出「銷售營收額以20萬元為分界，20萬元以內，伊可獲得2%作為業績獎金；超過20萬元部分，伊可獲得3%業績獎金」之業績獎金計算方式（下稱系爭業績獎金約定），並未說明需另扣除營收以外之稅費後才予核發，則伊於112年12月5日至同年月31日達成總營收58萬9639元，依上開約定計算伊之業績獎金應為1萬5689元【＝20萬元×2%＋（58萬9639元－20萬元）×3%】，被告卻以較低之總營收56萬2466元計算，僅撥付1萬4874元業績獎金予伊，少付815元。復伊
　　於113年1月1日至同年月31日達成總營收140萬3984元（下稱
　　系爭113年1月總營收），依上開約定計算伊之業績獎金應為
　　4萬0120元【＝20萬元×2%＋（140萬3984元－20萬元)×3%】
　　，被告卻以：同事以錯誤價格（下稱錯價）售出商品，歸責於伊，自總營收扣1萬9260元；顧客使用福華飯店抵用券買系爭專櫃商品而減少營收轉嫁由伊承擔，自總營收扣1,500元；扣營收以外之稅費等名目苛刻，最後以總營收130萬5186元計算，僅撥付3萬7156元業績獎金予伊，少付2,964元。
(三)被告系爭專櫃於113年1月8日舉辦促銷活動，原規劃「商品售價1萬元以上且成交價大於原訂價3折以上之商品」，顧客每消費1萬元，即可折抵600元，惟被告亦需參與福華飯店同
　　步舉行之促銷活動，致商品有雙重折扣之優惠，故被告促銷活動改為僅按福華飯店要求之條件辦理，取消提供顧客上開折抵600元之規劃，改作為員工額外的業績獎金（下稱額外獎金），於月底統計績效時兩造均分，因情形特殊，歷次商
　　品售出前，伊均有向被告請示確認售價、折數，並獲同意後
　　才售出，則依系爭113年1月總營收計算額外獎金為2萬2200元，兩造均分後伊應得1萬1000元，被告僅分別給付3,072元、1,200元予伊，仍有6,828元未支付。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資遣費，依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請求短少之業績獎金及額外獎金，依勞基法第19條規定、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規定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等語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5540元（＝資遣費4,933元＋業績獎金815元＋2,964元＋額外獎金6,828元），及自113年2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以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2年12月5日至113年1月31日（共58天）擔任伊與福華飯店封館特拍合約檔期之短期銷售人員。伊於104徵才網站載明職缺為福華名品封館檔期銷售，原告主動投遞履歷應徵此職缺，面試時伊清楚明確說明此職缺為短約封館檔期銷售，勞雇關係至檔期結束，並詳細說明薪資、獎
　　金制度，薪資說明（下稱系爭薪資說明）一式兩份，載明業
　　績獎金核算標準，業績認列是以未稅團績（即團體業績扣除5%營業稅），並扣除福華飯店cashback（即活動回饋）廠商不得請款之金額，經原告詳閱且同意並親簽，兩造各留存一份，勞動條件經雙方合意，此拍賣檔期定期勞動契約即成立，伊於113年1月8日通知原告確切撤櫃時間為113年1月31日晚上8時，並接獲原告收訊回覆，故113年1月31日伊與福華飯店拍賣合約到期，兩造之勞雇關係亦終止，非屬資遣，伊無支付資遣費之責任，原告要求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亦與實際離職事由不相符。又原告於113年1月8日電話中向伊提出，當月系爭專櫃自辦萬送600元促銷活動，原告若未依該促銷活動送出優惠，希望從中分得部分，伊本可斷然回絕，然考量勞雇融洽為要，且此不合理法特例將隨短拍檔期結束而止，就勉為其難接受原告請求，並就原告要求此額外獎金定案為：600元須先扣除讓價（即客人殺價），伊實際
　　多入帳（利潤）部分（即扣除福華抽成20%～25%，伊始有利潤），原告可分得該利潤一半（下稱系爭額外獎金約定）。系爭專櫃因為短天期檔期拍賣，未如正櫃配有電腦，而係改為櫃員手寫銷售日報，再由公司內勤人員依報表輸入POS系統，特拍商品並貼色標以區分折扣，且由系統鎖定折扣，讓、溢價清楚可辨。伊已依系爭薪資說明及系爭額外獎金約定給付原告業績獎金及額外獎金，並無短少，純為原告個人主觀認定致計算偏差等語。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事實、權利消滅事實與權利排除事實負有舉證責任。
(二)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為定期契約：
　⒈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勞基法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本法第9條第1項所稱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依下列規定認定之：一、臨時性工作：係指無法預期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6個月以內者。二、短期性工作：係指可預期於6個月內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三、季節性工作：係指受季節性原料、材料來源或市場銷售影響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9個月以內者。四、特定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超過1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有明文。勞基法所稱「非繼續性工作」係指雇主非有意持續維持之經濟活動，而欲達成此經濟活動所衍生之相關職務工作而言。又依勞基法之立法原旨，該法第9條所稱「短期性工作」是謂工作標的可於預見期間完成，完成後別無同樣工作標的者（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9）台勞資二字第0011362號書函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2月5日僱用其為服飾銷售員，招聘及面試時未告知其福華飯店檔期起訖日期，且於112年11月17日先派駐其在新光三越A4館工作，撤櫃通知不代表資遣或工作契約期滿，被告應依勞基法第17條、第19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規定給付資遣費4,933元、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予其云云，被告雖不爭執有於112年12月5日僱用原告擔任系爭專櫃銷售員之事實，惟原告其餘主張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則查：
　⑴原告主張上開事實，固提出員工保密合約書、2家百貨公司（SOGO、福華）月休班時注意事項暨「百貨櫃員工工作簡要
　　說明」2份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3、219至225頁），並稱
　　：被告錄取伊，說要簽員工保密合約書，伊就簽了；伊提出另2份資料是要說明被告從來沒有正式的書面契約說明工作起訖日期等語（見本院卷第273至274頁），惟原告前揭所提資料僅得證明原告任職期間負有保密義務及工作時應注意事項等情，尚難執此逕認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內容。而就被告抗辯兩造間為定期勞動契約，契約至系爭專櫃檔期結束即終止部分，據被告陳稱：伊都會與百貨公司簽意向書，百貨公司再補給伊特賣活動申請書臨時合約，伊應該是簽意向書後再在104網站放應徵福華名品1樓專櫃封館檔之資料，面試時會說明福華跟伊簽2個月封館合約，112年12月和113年1月，並解說薪資如系爭薪資說明，兩造沒有正式書面，但面試時有說明是福華的短期銷售，到檔期結束就結束，跟正式的櫃位不一樣；原告來應徵福華封館銷售，但原告應答流暢，也在精品店待過，剛好伊在新光三越A4館有新櫃位，所以詢問原告意願，派駐任職，但原告從11月17日上班2、3天，說完全沒有人潮，不想做，所以先斷開，先把新光三越A4館工作結束掉，維持原本應徵福華封館檔期銷售，所以才會在12月依短期銷售之職缺到福華飯店上班，系爭專櫃是12月5日正式開賣，才有刷卡紀錄，所以原告銷售職務就是維持福華封館檔期銷售；因福華113年2、3月檔期已給別人，所以依短期合約113年1月31日要撤櫃，伊有通知原告等語，並提出福華名品特賣活動申請書（臨時合約）、104網站應徵資料、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81至183、273至275頁），復觀諸上開資料，可知被告與福華飯店係就112年12月1日起至113年1月31日止在1樓專櫃特賣進口女裝簽約，簽約後被告在104網站上應徵職務為：福華名品1樓名品專櫃封館檔-銷售高手-義大利精品，被告亦有於113年1月8日以訊息通知原告撤櫃日期係113年1月31日晚上8時，原告對該訊息回覆「了解」等語等情，佐以原告當庭陳稱：被告錄取伊要去他們的櫃點福華賣衣服等語（見本院卷第273頁），堪認兩造係就被告在福華飯店系爭專櫃之短期特賣檔期成立定期勞動契約，被告此部分所辯，核屬可採。又原告雖以被告先派駐其在新光三越A4館主張非定期契約云云，然觀諸原告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異動查詢資料（見本院卷第127頁），原告於112年11月17日經雇主即被告提繳退休金，於同年月21日即停繳，復於同年12月5日雇主即被告再提繳退休金，於 113年1月31日停繳等情，核與被告上開當庭所陳內容相符，原告當庭亦稱：（問：新光三越A4館工作是你主動跟被告說人潮太少不想做）是，新光三越A4館被告也是6個月就結束掉，並非長期櫃位等語（見本院卷第275頁），足認兩造就新光三越A4館之勞動契約應已在112年11月21日合意終止，且與原告原本應徵之系爭專櫃工作並無關係，原告主張兩造間成立不定期之勞動契約云云，委無可取。
　⑵依上所述，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為定期契約，自應於契約期間屆滿之113年1月31日而失效。而依勞基法第18條規定，定期勞動契約期滿離職者，不得向雇主請求資遣費，故原告依法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4,933元。
　⑶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是因定期勞動契約期滿而離職，已如前述，並不符合就業保險法所稱非自願離職的情形，原告亦稱被告沒有勞基法第11條終止勞動契約之情況等語（見本院卷第245頁)，故原告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亦無所據，應予駁回。
(三)原告請求業績獎金及額外獎金差額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系爭業績獎金約定、兩造約定之額外獎金內容給付，短少給付其112年12月業績獎金815元、113年1月業績獎金2,964元及額外獎金6,828元云云，固提出112年12月及113年1月薪資單、存摺內頁、兩造對話截圖、113年1月份銷售日報表（下稱系爭日報表）、銷售日報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29至167頁），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查：
　⒈被告不否認兩造有約定：銷售營收額以20萬元為分界，20萬元以內原告可獲得2%作為業績獎金，超過20萬元部分原告可獲得3%作為業績獎金之內容，但抗辯前揭約定之業績即銷售營收額係以「未稅團績（即團體業績扣除5%營業稅），並扣除福華飯店cashback（即活動回饋）廠商不得請款之金額後計算之，業據被告提出系爭薪資說明為證（見本院卷第281至283頁），原告亦自承被告所提系爭薪資說明上「林麗娟
　　」之簽名為其親簽之事實，原告雖稱：當天要教育訓練，有跟伊講別人薪資2萬6000元，伊2萬8000元，也跟伊講2%、3%，但沒有講未稅、CB卷，不能轉嫁到員工身上等語，然觀諸原告當庭提出其留存之薪資說明，除最下方無「閱畢簽章欄」，其餘內容均與被告提出系爭薪資說明之內容相同，而系爭薪資說明上就業績獎金部分已記載：「(未稅團績.扣除CB...不得請款之金額)」、「2%(~20萬)3%(20萬~)」、「CashBack扣除率：依櫃點.檔期規範、「DH/A4：CB-2%、HW： CB-券*50%..(依館方規範)」、「讓價扣除率：依現況」等內容，核與被告所述相符，而系爭薪資說明既為原告所簽並留存一份，佐以原告有多年銷售服飾之經驗，實難對被告抗辯之業績獎金計算方式諉為不知，是被告所辯，實非空言。復兩造既以團體業績計算業績獎金，原告亦不否認系爭專櫃除其尚有另名銷售員，則不論團體中何成員發生錯價，被告在計算團體業績時扣除該部分營收，自難認有何原告主張之苛扣情事。又被告就渠已依系爭薪資說明方式計算原告112年12月、113年1月之業績獎金並給付原告等情，業據被告提
　　出原告之薪資條（附業績獎金說明算式）、福華業績表、錯
　　價之POS系統截圖、門市銷售收款日報表、對帳單、113年1月5日銷售日報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89至197、373至381頁），並以書狀及當庭陳述明確，核屬有據，堪可採信。原告就其主張被告短少給付業績獎金，未能舉證證明主張，此部分請求自無理由。　
　⒉原告主張額外獎金部分，據原告陳稱：當時伊在電話裡和被告訴訟代理人講：因為公司要給客人買萬送600元，伊們對分，這個條件是在3折以上才有算，所以伊提出證7即系爭日報表（本院卷第139至140頁）的計算方式，就是依照此約定來算等語（見本院卷第363頁），而被告不否認原告有於113年1月8日電話中提出上開要求，惟辯稱：系爭專櫃商品有色
　　標，有3至6折，當月的促銷活動是消費單筆滿萬送600元(累贈)，600元可現抵，但3折的商品因為很低了所以不列入計算，電話中伊有跟原告說要扣除讓價，讓價是指給客人額外折扣，如原告系爭日報表(9)原定價是5萬5200元，公司電腦已鎖價是5折商品，但原告以4折成交，如果當初原告以5折賣2萬7600元，萬送600元活動可以送客人1,200元，這1,200元要扣除福華飯店的抽成，才是伊實際多拿到的金額，原告以4折賣2萬2080元，根本就沒有多賣，這筆可以算業績，但不能算分潤，因為被告沒有「潤」，所以原告沒得分等語（見本院卷第363頁），又被告就渠已依上開說明方式計算原告113年1月額外獎金並給付原告等情，提出前揭薪資條、臨時合約、溢收對照清單說明（附折扣異動、讓價金額）、POS系統截圖（標註折扣異動、讓價金額)）銷售日報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81、297至355頁）；復觀被告前提出渠與福華飯店之臨時合約確有記載「正品、9折、8-6折、5折(含)以下、特價品」等不同商品之抽成數，是被告所辯，實屬有據。原告就其主張被告未說明額外獎金有前揭讓價、扣抽成之情形，而應依其所提系爭日報表之計算方式計算額外獎金等節，僅稱：當時是電話講的等語，未能提出證據證明此部分主張為真實，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短少之額外獎金 6,828元，亦屬無據，無從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17條、第19條、第21條第1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資遣費4,933元、業績獎金及額外獎金共計1萬5540元，及自113年2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以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六、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顧仁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葉佳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53號

原      告  林麗娟



訴訟代理人  王韋凱

被      告  郁利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玉祥

訴訟代理人  張宇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台北福華大飯店（

　　下稱福華飯店）租賃1樓櫃位設置服飾專櫃（下稱系爭專櫃)

　　，銷售女用服飾，並於民國112年12月5日僱用伊為服飾銷售

    員，約定伊每月底薪為新臺幣（下同）2萬8000元，伊僅簽

    員工保密合約書，並未簽訂定期勞動契約。嗣系爭專櫃租賃

    到期，被告規劃於113年1月31日撤櫃，卻未事先通知伊，即

    將伊資遣，被告應依2個月薪資計算給付伊資遣費4,933元，

    及開立「非自願離職書」予伊。

(二)被告對伊提出「銷售營收額以20萬元為分界，20萬元以內，

    伊可獲得2%作為業績獎金；超過20萬元部分，伊可獲得3%業

    績獎金」之業績獎金計算方式（下稱系爭業績獎金約定），

    並未說明需另扣除營收以外之稅費後才予核發，則伊於112

    年12月5日至同年月31日達成總營收58萬9639元，依上開約

    定計算伊之業績獎金應為1萬5689元【＝20萬元×2%＋（58萬96

    39元－20萬元）×3%】，被告卻以較低之總營收56萬2466元計

    算，僅撥付1萬4874元業績獎金予伊，少付815元。復伊

　　於113年1月1日至同年月31日達成總營收140萬3984元（下稱

　　系爭113年1月總營收），依上開約定計算伊之業績獎金應為

　　4萬0120元【＝20萬元×2%＋（140萬3984元－20萬元)×3%】

　　，被告卻以：同事以錯誤價格（下稱錯價）售出商品，歸責

    於伊，自總營收扣1萬9260元；顧客使用福華飯店抵用券買

    系爭專櫃商品而減少營收轉嫁由伊承擔，自總營收扣1,500

    元；扣營收以外之稅費等名目苛刻，最後以總營收130萬518

    6元計算，僅撥付3萬7156元業績獎金予伊，少付2,964元。

(三)被告系爭專櫃於113年1月8日舉辦促銷活動，原規劃「商品

    售價1萬元以上且成交價大於原訂價3折以上之商品」，顧客

    每消費1萬元，即可折抵600元，惟被告亦需參與福華飯店同

　　步舉行之促銷活動，致商品有雙重折扣之優惠，故被告促銷

    活動改為僅按福華飯店要求之條件辦理，取消提供顧客上開

    折抵600元之規劃，改作為員工額外的業績獎金（下稱額外

    獎金），於月底統計績效時兩造均分，因情形特殊，歷次商

　　品售出前，伊均有向被告請示確認售價、折數，並獲同意後

　　才售出，則依系爭113年1月總營收計算額外獎金為2萬2200

    元，兩造均分後伊應得1萬1000元，被告僅分別給付3,072元

    、1,200元予伊，仍有6,828元未支付。爰依勞動基準法（下

    稱勞基法）第1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

    條第1項規定請求資遣費，依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請求短

    少之業績獎金及額外獎金，依勞基法第19條規定、就業保險

    法第25條第3項規定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等語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5540元（＝資遣費4,933元＋業

    績獎金815元＋2,964元＋額外獎金6,828元），及自113年2月1

    9日起至清償日止以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2年12月5日至113年1月31日（共58天）

    擔任伊與福華飯店封館特拍合約檔期之短期銷售人員。伊於

    104徵才網站載明職缺為福華名品封館檔期銷售，原告主動

    投遞履歷應徵此職缺，面試時伊清楚明確說明此職缺為短約

    封館檔期銷售，勞雇關係至檔期結束，並詳細說明薪資、獎

　　金制度，薪資說明（下稱系爭薪資說明）一式兩份，載明業

　　績獎金核算標準，業績認列是以未稅團績（即團體業績扣除

    5%營業稅），並扣除福華飯店cashback（即活動回饋）廠商

    不得請款之金額，經原告詳閱且同意並親簽，兩造各留存一

    份，勞動條件經雙方合意，此拍賣檔期定期勞動契約即成立

    ，伊於113年1月8日通知原告確切撤櫃時間為113年1月31日

    晚上8時，並接獲原告收訊回覆，故113年1月31日伊與福華

    飯店拍賣合約到期，兩造之勞雇關係亦終止，非屬資遣，伊

    無支付資遣費之責任，原告要求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亦

    與實際離職事由不相符。又原告於113年1月8日電話中向伊

    提出，當月系爭專櫃自辦萬送600元促銷活動，原告若未依

    該促銷活動送出優惠，希望從中分得部分，伊本可斷然回絕

    ，然考量勞雇融洽為要，且此不合理法特例將隨短拍檔期結

    束而止，就勉為其難接受原告請求，並就原告要求此額外獎

    金定案為：600元須先扣除讓價（即客人殺價），伊實際

　　多入帳（利潤）部分（即扣除福華抽成20%～25%，伊始有利

    潤），原告可分得該利潤一半（下稱系爭額外獎金約定）。

    系爭專櫃因為短天期檔期拍賣，未如正櫃配有電腦，而係改

    為櫃員手寫銷售日報，再由公司內勤人員依報表輸入POS系

    統，特拍商品並貼色標以區分折扣，且由系統鎖定折扣，讓

    、溢價清楚可辨。伊已依系爭薪資說明及系爭額外獎金約定

    給付原告業績獎金及額外獎金，並無短少，純為原告個人主

    觀認定致計算偏差等語。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

    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

    事實、權利消滅事實與權利排除事實負有舉證責任。

(二)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為定期契約：

　⒈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

    、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

    定期契約，勞基法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本法第9條第1項

    所稱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依下列規定認

    定之：一、臨時性工作：係指無法預期之非繼續性工作，其

    工作期間在6個月以內者。二、短期性工作：係指可預期於6

    個月內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三、季節性工作：係指受季節

    性原料、材料來源或市場銷售影響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

    期間在9個月以內者。四、特定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

    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超過1年者，應報請主管

    機關核備，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有明文。勞基法所稱「

    非繼續性工作」係指雇主非有意持續維持之經濟活動，而欲

    達成此經濟活動所衍生之相關職務工作而言。又依勞基法之

    立法原旨，該法第9條所稱「短期性工作」是謂工作標的可

    於預見期間完成，完成後別無同樣工作標的者（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89）台勞資二字第0011362號書函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2月5日僱用其為服飾銷售員，招聘及

    面試時未告知其福華飯店檔期起訖日期，且於112年11月17

    日先派駐其在新光三越A4館工作，撤櫃通知不代表資遣或工

    作契約期滿，被告應依勞基法第17條、第19條、勞退條例第

    12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規定給付資遣費4,933

    元、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予其云云，被告雖不爭執有於

    112年12月5日僱用原告擔任系爭專櫃銷售員之事實，惟原告

    其餘主張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則查：

　⑴原告主張上開事實，固提出員工保密合約書、2家百貨公司（

    SOGO、福華）月休班時注意事項暨「百貨櫃員工工作簡要

　　說明」2份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3、219至225頁），並稱

　　：被告錄取伊，說要簽員工保密合約書，伊就簽了；伊提出

    另2份資料是要說明被告從來沒有正式的書面契約說明工作

    起訖日期等語（見本院卷第273至274頁），惟原告前揭所提

    資料僅得證明原告任職期間負有保密義務及工作時應注意事

    項等情，尚難執此逕認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內容。而就被告抗

    辯兩造間為定期勞動契約，契約至系爭專櫃檔期結束即終止

    部分，據被告陳稱：伊都會與百貨公司簽意向書，百貨公司

    再補給伊特賣活動申請書臨時合約，伊應該是簽意向書後再

    在104網站放應徵福華名品1樓專櫃封館檔之資料，面試時會

    說明福華跟伊簽2個月封館合約，112年12月和113年1月，並

    解說薪資如系爭薪資說明，兩造沒有正式書面，但面試時有

    說明是福華的短期銷售，到檔期結束就結束，跟正式的櫃位

    不一樣；原告來應徵福華封館銷售，但原告應答流暢，也在

    精品店待過，剛好伊在新光三越A4館有新櫃位，所以詢問原

    告意願，派駐任職，但原告從11月17日上班2、3天，說完全

    沒有人潮，不想做，所以先斷開，先把新光三越A4館工作結

    束掉，維持原本應徵福華封館檔期銷售，所以才會在12月依

    短期銷售之職缺到福華飯店上班，系爭專櫃是12月5日正式

    開賣，才有刷卡紀錄，所以原告銷售職務就是維持福華封館

    檔期銷售；因福華113年2、3月檔期已給別人，所以依短期

    合約113年1月31日要撤櫃，伊有通知原告等語，並提出福華

    名品特賣活動申請書（臨時合約）、104網站應徵資料、對

    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81至183、273至275頁）

    ，復觀諸上開資料，可知被告與福華飯店係就112年12月1日

    起至113年1月31日止在1樓專櫃特賣進口女裝簽約，簽約後

    被告在104網站上應徵職務為：福華名品1樓名品專櫃封館檔

    -銷售高手-義大利精品，被告亦有於113年1月8日以訊息通

    知原告撤櫃日期係113年1月31日晚上8時，原告對該訊息回

    覆「了解」等語等情，佐以原告當庭陳稱：被告錄取伊要去

    他們的櫃點福華賣衣服等語（見本院卷第273頁），堪認兩

    造係就被告在福華飯店系爭專櫃之短期特賣檔期成立定期勞

    動契約，被告此部分所辯，核屬可採。又原告雖以被告先派

    駐其在新光三越A4館主張非定期契約云云，然觀諸原告之勞

    工退休金提繳異動查詢資料（見本院卷第127頁），原告於1

    12年11月17日經雇主即被告提繳退休金，於同年月21日即停

    繳，復於同年12月5日雇主即被告再提繳退休金，於 113年1

    月31日停繳等情，核與被告上開當庭所陳內容相符，原告當

    庭亦稱：（問：新光三越A4館工作是你主動跟被告說人潮太

    少不想做）是，新光三越A4館被告也是6個月就結束掉，並

    非長期櫃位等語（見本院卷第275頁），足認兩造就新光三

    越A4館之勞動契約應已在112年11月21日合意終止，且與原

    告原本應徵之系爭專櫃工作並無關係，原告主張兩造間成立

    不定期之勞動契約云云，委無可取。

　⑵依上所述，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為定期契約，自應於契約期

    間屆滿之113年1月31日而失效。而依勞基法第18條規定，定

    期勞動契約期滿離職者，不得向雇主請求資遣費，故原告依

    法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4,933元。

　⑶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

    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

    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

    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

    職，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

    件原告是因定期勞動契約期滿而離職，已如前述，並不符合

    就業保險法所稱非自願離職的情形，原告亦稱被告沒有勞基

    法第11條終止勞動契約之情況等語（見本院卷第245頁)，故

    原告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亦無所據，應予駁回。

(三)原告請求業績獎金及額外獎金差額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系爭業績獎金約定、兩造約定之額外獎金

    內容給付，短少給付其112年12月業績獎金815元、113年1月

    業績獎金2,964元及額外獎金6,828元云云，固提出112年12

    月及113年1月薪資單、存摺內頁、兩造對話截圖、113年1月

    份銷售日報表（下稱系爭日報表）、銷售日報等件為證（見

    本院卷第129至167頁），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則查：

　⒈被告不否認兩造有約定：銷售營收額以20萬元為分界，20萬

    元以內原告可獲得2%作為業績獎金，超過20萬元部分原告可

    獲得3%作為業績獎金之內容，但抗辯前揭約定之業績即銷售

    營收額係以「未稅團績（即團體業績扣除5%營業稅），並扣

    除福華飯店cashback（即活動回饋）廠商不得請款之金額後

    計算之，業據被告提出系爭薪資說明為證（見本院卷第281

    至283頁），原告亦自承被告所提系爭薪資說明上「林麗娟

　　」之簽名為其親簽之事實，原告雖稱：當天要教育訓練，有

    跟伊講別人薪資2萬6000元，伊2萬8000元，也跟伊講2%、3%

    ，但沒有講未稅、CB卷，不能轉嫁到員工身上等語，然觀諸

    原告當庭提出其留存之薪資說明，除最下方無「閱畢簽章欄

    」，其餘內容均與被告提出系爭薪資說明之內容相同，而系

    爭薪資說明上就業績獎金部分已記載：「(未稅團績.扣除CB

    ...不得請款之金額)」、「2%(~20萬)3%(20萬~)」、「Cash

    Back扣除率：依櫃點.檔期規範、「DH/A4：CB-2%、HW： CB

    -券*50%..(依館方規範)」、「讓價扣除率：依現況」等內

    容，核與被告所述相符，而系爭薪資說明既為原告所簽並留

    存一份，佐以原告有多年銷售服飾之經驗，實難對被告抗辯

    之業績獎金計算方式諉為不知，是被告所辯，實非空言。復

    兩造既以團體業績計算業績獎金，原告亦不否認系爭專櫃除

    其尚有另名銷售員，則不論團體中何成員發生錯價，被告在

    計算團體業績時扣除該部分營收，自難認有何原告主張之苛

    扣情事。又被告就渠已依系爭薪資說明方式計算原告112年1

    2月、113年1月之業績獎金並給付原告等情，業據被告提

　　出原告之薪資條（附業績獎金說明算式）、福華業績表、錯

　　價之POS系統截圖、門市銷售收款日報表、對帳單、113年1

    月5日銷售日報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89至197、373至381

    頁），並以書狀及當庭陳述明確，核屬有據，堪可採信。原

    告就其主張被告短少給付業績獎金，未能舉證證明主張，此

    部分請求自無理由。　

　⒉原告主張額外獎金部分，據原告陳稱：當時伊在電話裡和被

    告訴訟代理人講：因為公司要給客人買萬送600元，伊們對

    分，這個條件是在3折以上才有算，所以伊提出證7即系爭日

    報表（本院卷第139至140頁）的計算方式，就是依照此約定

    來算等語（見本院卷第363頁），而被告不否認原告有於113

    年1月8日電話中提出上開要求，惟辯稱：系爭專櫃商品有色

　　標，有3至6折，當月的促銷活動是消費單筆滿萬送600元(累

    贈)，600元可現抵，但3折的商品因為很低了所以不列入計

    算，電話中伊有跟原告說要扣除讓價，讓價是指給客人額外

    折扣，如原告系爭日報表(9)原定價是5萬5200元，公司電腦

    已鎖價是5折商品，但原告以4折成交，如果當初原告以5折

    賣2萬7600元，萬送600元活動可以送客人1,200元，這1,200

    元要扣除福華飯店的抽成，才是伊實際多拿到的金額，原告

    以4折賣2萬2080元，根本就沒有多賣，這筆可以算業績，但

    不能算分潤，因為被告沒有「潤」，所以原告沒得分等語（

    見本院卷第363頁），又被告就渠已依上開說明方式計算原

    告113年1月額外獎金並給付原告等情，提出前揭薪資條、臨

    時合約、溢收對照清單說明（附折扣異動、讓價金額）、PO

    S系統截圖（標註折扣異動、讓價金額)）銷售日報等件為證

    （見本院卷第181、297至355頁）；復觀被告前提出渠與福

    華飯店之臨時合約確有記載「正品、9折、8-6折、5折(含)

    以下、特價品」等不同商品之抽成數，是被告所辯，實屬有

    據。原告就其主張被告未說明額外獎金有前揭讓價、扣抽成

    之情形，而應依其所提系爭日報表之計算方式計算額外獎金

    等節，僅稱：當時是電話講的等語，未能提出證據證明此部

    分主張為真實，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短少之額外獎金 6,828

    元，亦屬無據，無從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17條、第19條、第21條第1項、

    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等規定，請

    求被告應給付資遣費4,933元、業績獎金及額外獎金共計1萬

    5540元，及自113年2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以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

    明。　　　　　

六、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顧仁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葉佳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53號

原      告  林麗娟



訴訟代理人  王韋凱

被      告  郁利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玉祥

訴訟代理人  張宇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台北福華大飯店（

　　下稱福華飯店）租賃1樓櫃位設置服飾專櫃（下稱系爭專櫃)

　　，銷售女用服飾，並於民國112年12月5日僱用伊為服飾銷售員，約定伊每月底薪為新臺幣（下同）2萬8000元，伊僅簽員工保密合約書，並未簽訂定期勞動契約。嗣系爭專櫃租賃到期，被告規劃於113年1月31日撤櫃，卻未事先通知伊，即將伊資遣，被告應依2個月薪資計算給付伊資遣費4,933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書」予伊。

(二)被告對伊提出「銷售營收額以20萬元為分界，20萬元以內，伊可獲得2%作為業績獎金；超過20萬元部分，伊可獲得3%業績獎金」之業績獎金計算方式（下稱系爭業績獎金約定），並未說明需另扣除營收以外之稅費後才予核發，則伊於112年12月5日至同年月31日達成總營收58萬9639元，依上開約定計算伊之業績獎金應為1萬5689元【＝20萬元×2%＋（58萬9639元－20萬元）×3%】，被告卻以較低之總營收56萬2466元計算，僅撥付1萬4874元業績獎金予伊，少付815元。復伊

　　於113年1月1日至同年月31日達成總營收140萬3984元（下稱

　　系爭113年1月總營收），依上開約定計算伊之業績獎金應為

　　4萬0120元【＝20萬元×2%＋（140萬3984元－20萬元)×3%】

　　，被告卻以：同事以錯誤價格（下稱錯價）售出商品，歸責於伊，自總營收扣1萬9260元；顧客使用福華飯店抵用券買系爭專櫃商品而減少營收轉嫁由伊承擔，自總營收扣1,500元；扣營收以外之稅費等名目苛刻，最後以總營收130萬5186元計算，僅撥付3萬7156元業績獎金予伊，少付2,964元。

(三)被告系爭專櫃於113年1月8日舉辦促銷活動，原規劃「商品售價1萬元以上且成交價大於原訂價3折以上之商品」，顧客每消費1萬元，即可折抵600元，惟被告亦需參與福華飯店同

　　步舉行之促銷活動，致商品有雙重折扣之優惠，故被告促銷活動改為僅按福華飯店要求之條件辦理，取消提供顧客上開折抵600元之規劃，改作為員工額外的業績獎金（下稱額外獎金），於月底統計績效時兩造均分，因情形特殊，歷次商

　　品售出前，伊均有向被告請示確認售價、折數，並獲同意後

　　才售出，則依系爭113年1月總營收計算額外獎金為2萬2200元，兩造均分後伊應得1萬1000元，被告僅分別給付3,072元、1,200元予伊，仍有6,828元未支付。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資遣費，依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請求短少之業績獎金及額外獎金，依勞基法第19條規定、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規定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等語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5540元（＝資遣費4,933元＋業績獎金815元＋2,964元＋額外獎金6,828元），及自113年2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以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2年12月5日至113年1月31日（共58天）擔任伊與福華飯店封館特拍合約檔期之短期銷售人員。伊於104徵才網站載明職缺為福華名品封館檔期銷售，原告主動投遞履歷應徵此職缺，面試時伊清楚明確說明此職缺為短約封館檔期銷售，勞雇關係至檔期結束，並詳細說明薪資、獎

　　金制度，薪資說明（下稱系爭薪資說明）一式兩份，載明業

　　績獎金核算標準，業績認列是以未稅團績（即團體業績扣除5%營業稅），並扣除福華飯店cashback（即活動回饋）廠商不得請款之金額，經原告詳閱且同意並親簽，兩造各留存一份，勞動條件經雙方合意，此拍賣檔期定期勞動契約即成立，伊於113年1月8日通知原告確切撤櫃時間為113年1月31日晚上8時，並接獲原告收訊回覆，故113年1月31日伊與福華飯店拍賣合約到期，兩造之勞雇關係亦終止，非屬資遣，伊無支付資遣費之責任，原告要求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亦與實際離職事由不相符。又原告於113年1月8日電話中向伊提出，當月系爭專櫃自辦萬送600元促銷活動，原告若未依該促銷活動送出優惠，希望從中分得部分，伊本可斷然回絕，然考量勞雇融洽為要，且此不合理法特例將隨短拍檔期結束而止，就勉為其難接受原告請求，並就原告要求此額外獎金定案為：600元須先扣除讓價（即客人殺價），伊實際

　　多入帳（利潤）部分（即扣除福華抽成20%～25%，伊始有利潤），原告可分得該利潤一半（下稱系爭額外獎金約定）。系爭專櫃因為短天期檔期拍賣，未如正櫃配有電腦，而係改為櫃員手寫銷售日報，再由公司內勤人員依報表輸入POS系統，特拍商品並貼色標以區分折扣，且由系統鎖定折扣，讓、溢價清楚可辨。伊已依系爭薪資說明及系爭額外獎金約定給付原告業績獎金及額外獎金，並無短少，純為原告個人主觀認定致計算偏差等語。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事實、權利消滅事實與權利排除事實負有舉證責任。

(二)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為定期契約：

　⒈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勞基法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本法第9條第1項所稱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依下列規定認定之：一、臨時性工作：係指無法預期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6個月以內者。二、短期性工作：係指可預期於6個月內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三、季節性工作：係指受季節性原料、材料來源或市場銷售影響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9個月以內者。四、特定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超過1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有明文。勞基法所稱「非繼續性工作」係指雇主非有意持續維持之經濟活動，而欲達成此經濟活動所衍生之相關職務工作而言。又依勞基法之立法原旨，該法第9條所稱「短期性工作」是謂工作標的可於預見期間完成，完成後別無同樣工作標的者（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9）台勞資二字第0011362號書函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2月5日僱用其為服飾銷售員，招聘及面試時未告知其福華飯店檔期起訖日期，且於112年11月17日先派駐其在新光三越A4館工作，撤櫃通知不代表資遣或工作契約期滿，被告應依勞基法第17條、第19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規定給付資遣費4,933元、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予其云云，被告雖不爭執有於112年12月5日僱用原告擔任系爭專櫃銷售員之事實，惟原告其餘主張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則查：

　⑴原告主張上開事實，固提出員工保密合約書、2家百貨公司（SOGO、福華）月休班時注意事項暨「百貨櫃員工工作簡要

　　說明」2份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3、219至225頁），並稱

　　：被告錄取伊，說要簽員工保密合約書，伊就簽了；伊提出另2份資料是要說明被告從來沒有正式的書面契約說明工作起訖日期等語（見本院卷第273至274頁），惟原告前揭所提資料僅得證明原告任職期間負有保密義務及工作時應注意事項等情，尚難執此逕認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內容。而就被告抗辯兩造間為定期勞動契約，契約至系爭專櫃檔期結束即終止部分，據被告陳稱：伊都會與百貨公司簽意向書，百貨公司再補給伊特賣活動申請書臨時合約，伊應該是簽意向書後再在104網站放應徵福華名品1樓專櫃封館檔之資料，面試時會說明福華跟伊簽2個月封館合約，112年12月和113年1月，並解說薪資如系爭薪資說明，兩造沒有正式書面，但面試時有說明是福華的短期銷售，到檔期結束就結束，跟正式的櫃位不一樣；原告來應徵福華封館銷售，但原告應答流暢，也在精品店待過，剛好伊在新光三越A4館有新櫃位，所以詢問原告意願，派駐任職，但原告從11月17日上班2、3天，說完全沒有人潮，不想做，所以先斷開，先把新光三越A4館工作結束掉，維持原本應徵福華封館檔期銷售，所以才會在12月依短期銷售之職缺到福華飯店上班，系爭專櫃是12月5日正式開賣，才有刷卡紀錄，所以原告銷售職務就是維持福華封館檔期銷售；因福華113年2、3月檔期已給別人，所以依短期合約113年1月31日要撤櫃，伊有通知原告等語，並提出福華名品特賣活動申請書（臨時合約）、104網站應徵資料、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81至183、273至275頁），復觀諸上開資料，可知被告與福華飯店係就112年12月1日起至113年1月31日止在1樓專櫃特賣進口女裝簽約，簽約後被告在104網站上應徵職務為：福華名品1樓名品專櫃封館檔-銷售高手-義大利精品，被告亦有於113年1月8日以訊息通知原告撤櫃日期係113年1月31日晚上8時，原告對該訊息回覆「了解」等語等情，佐以原告當庭陳稱：被告錄取伊要去他們的櫃點福華賣衣服等語（見本院卷第273頁），堪認兩造係就被告在福華飯店系爭專櫃之短期特賣檔期成立定期勞動契約，被告此部分所辯，核屬可採。又原告雖以被告先派駐其在新光三越A4館主張非定期契約云云，然觀諸原告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異動查詢資料（見本院卷第127頁），原告於112年11月17日經雇主即被告提繳退休金，於同年月21日即停繳，復於同年12月5日雇主即被告再提繳退休金，於 113年1月31日停繳等情，核與被告上開當庭所陳內容相符，原告當庭亦稱：（問：新光三越A4館工作是你主動跟被告說人潮太少不想做）是，新光三越A4館被告也是6個月就結束掉，並非長期櫃位等語（見本院卷第275頁），足認兩造就新光三越A4館之勞動契約應已在112年11月21日合意終止，且與原告原本應徵之系爭專櫃工作並無關係，原告主張兩造間成立不定期之勞動契約云云，委無可取。

　⑵依上所述，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為定期契約，自應於契約期間屆滿之113年1月31日而失效。而依勞基法第18條規定，定期勞動契約期滿離職者，不得向雇主請求資遣費，故原告依法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4,933元。

　⑶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是因定期勞動契約期滿而離職，已如前述，並不符合就業保險法所稱非自願離職的情形，原告亦稱被告沒有勞基法第11條終止勞動契約之情況等語（見本院卷第245頁)，故原告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亦無所據，應予駁回。

(三)原告請求業績獎金及額外獎金差額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系爭業績獎金約定、兩造約定之額外獎金內容給付，短少給付其112年12月業績獎金815元、113年1月業績獎金2,964元及額外獎金6,828元云云，固提出112年12月及113年1月薪資單、存摺內頁、兩造對話截圖、113年1月份銷售日報表（下稱系爭日報表）、銷售日報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29至167頁），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查：

　⒈被告不否認兩造有約定：銷售營收額以20萬元為分界，20萬元以內原告可獲得2%作為業績獎金，超過20萬元部分原告可獲得3%作為業績獎金之內容，但抗辯前揭約定之業績即銷售營收額係以「未稅團績（即團體業績扣除5%營業稅），並扣除福華飯店cashback（即活動回饋）廠商不得請款之金額後計算之，業據被告提出系爭薪資說明為證（見本院卷第281至283頁），原告亦自承被告所提系爭薪資說明上「林麗娟

　　」之簽名為其親簽之事實，原告雖稱：當天要教育訓練，有跟伊講別人薪資2萬6000元，伊2萬8000元，也跟伊講2%、3%，但沒有講未稅、CB卷，不能轉嫁到員工身上等語，然觀諸原告當庭提出其留存之薪資說明，除最下方無「閱畢簽章欄」，其餘內容均與被告提出系爭薪資說明之內容相同，而系爭薪資說明上就業績獎金部分已記載：「(未稅團績.扣除CB...不得請款之金額)」、「2%(~20萬)3%(20萬~)」、「CashBack扣除率：依櫃點.檔期規範、「DH/A4：CB-2%、HW： CB-券*50%..(依館方規範)」、「讓價扣除率：依現況」等內容，核與被告所述相符，而系爭薪資說明既為原告所簽並留存一份，佐以原告有多年銷售服飾之經驗，實難對被告抗辯之業績獎金計算方式諉為不知，是被告所辯，實非空言。復兩造既以團體業績計算業績獎金，原告亦不否認系爭專櫃除其尚有另名銷售員，則不論團體中何成員發生錯價，被告在計算團體業績時扣除該部分營收，自難認有何原告主張之苛扣情事。又被告就渠已依系爭薪資說明方式計算原告112年12月、113年1月之業績獎金並給付原告等情，業據被告提

　　出原告之薪資條（附業績獎金說明算式）、福華業績表、錯

　　價之POS系統截圖、門市銷售收款日報表、對帳單、113年1月5日銷售日報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89至197、373至381頁），並以書狀及當庭陳述明確，核屬有據，堪可採信。原告就其主張被告短少給付業績獎金，未能舉證證明主張，此部分請求自無理由。　

　⒉原告主張額外獎金部分，據原告陳稱：當時伊在電話裡和被告訴訟代理人講：因為公司要給客人買萬送600元，伊們對分，這個條件是在3折以上才有算，所以伊提出證7即系爭日報表（本院卷第139至140頁）的計算方式，就是依照此約定來算等語（見本院卷第363頁），而被告不否認原告有於113年1月8日電話中提出上開要求，惟辯稱：系爭專櫃商品有色

　　標，有3至6折，當月的促銷活動是消費單筆滿萬送600元(累贈)，600元可現抵，但3折的商品因為很低了所以不列入計算，電話中伊有跟原告說要扣除讓價，讓價是指給客人額外折扣，如原告系爭日報表(9)原定價是5萬5200元，公司電腦已鎖價是5折商品，但原告以4折成交，如果當初原告以5折賣2萬7600元，萬送600元活動可以送客人1,200元，這1,200元要扣除福華飯店的抽成，才是伊實際多拿到的金額，原告以4折賣2萬2080元，根本就沒有多賣，這筆可以算業績，但不能算分潤，因為被告沒有「潤」，所以原告沒得分等語（見本院卷第363頁），又被告就渠已依上開說明方式計算原告113年1月額外獎金並給付原告等情，提出前揭薪資條、臨時合約、溢收對照清單說明（附折扣異動、讓價金額）、POS系統截圖（標註折扣異動、讓價金額)）銷售日報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81、297至355頁）；復觀被告前提出渠與福華飯店之臨時合約確有記載「正品、9折、8-6折、5折(含)以下、特價品」等不同商品之抽成數，是被告所辯，實屬有據。原告就其主張被告未說明額外獎金有前揭讓價、扣抽成之情形，而應依其所提系爭日報表之計算方式計算額外獎金等節，僅稱：當時是電話講的等語，未能提出證據證明此部分主張為真實，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短少之額外獎金 6,828元，亦屬無據，無從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17條、第19條、第21條第1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資遣費4,933元、業績獎金及額外獎金共計1萬5540元，及自113年2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以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六、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顧仁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葉佳昕

　　　　　　　　　



　　　　　　　　　　　　　　

　　　　　　

 　　　　　　  

　　

　　

　　



